【附件一】
高雄市醫師公會101年度會員攝影比賽辦法
1、 宗　　旨：為促進會員間聯誼，相互觀摩攝影技術與研討，進而提升攝影藝術水準與文化氣質，特舉辦本攝影比賽（下稱本比賽）。
2、 參加資格：限本會會員。
3、 題　　材：以本會所舉辦活動與醫療相關之自由題材。
4、 規　　格：不限軟片、相紙、傳統與數位相機，作品相片規格請自行放大為長邊12吋以下x短邊6吋以上，彩色黑白不拘，不得"裝裱"，連作不收，件數限每人3張。規格不符一律取消資格，生態及紀實攝影作品一律不得合成，作品賽後在本公會展覽，建議所有參賽作品自行護貝。
5、 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101年8 月25 日止。
              （作品親送本會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）
6、 收件地點：高雄市醫師公會  收
地址：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25號4F(07-2212588)
7、 評審日期：101年9月6日（星期四） ，將聘請會外資深攝影界人士公開評審。
8、 評審地點：本會4F禮堂
9、 獎　　勵：金牌獎 1名：獨得獎金10,000元，獲頒獎杯乙只。
銀牌獎 1名：獨得獎金 8,000元，獲頒獎杯乙只。
銅牌獎 1名：獨得獎金 6,000元，獲頒獎杯乙只。
優選獎 6名：各得獎金 2,000元，獲頒獎狀乙紙。
佳作獎15名：各得獎金1,000元，獲頒獎狀乙紙。
10、 頒獎時間：101年9月23日，本會會員中秋聯歡晚會頒獎。
11、 附　　則：
1.本比賽金、銀、銅牌獎不得同一人，其餘獎項不限。
2.參加本比賽後得獎作品將於本會會館展出，並陸續於本會會誌刊出。
3.凡得獎作品本會有權刊印、廣告、展覽等，均不另給酬。
4.參加本比賽則視同承認本辦法之一切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則另行補充及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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